
附件一 

中華民國籍船舶僱用私人武裝保全人員報備書 
 

報 

備 

人 

船舶運送業 

名稱  

地址  

船務代理業 

名稱  

地址  

船 

名 

中文 
 

英文 
 

船  舶  呼  號  

I M O  號  碼  

航行於受海盜或非

法武力威脅高風險

海域 

 

僱  用  期  限 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  至 

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應 檢 附 文 件 

一、船舶國籍證書影本。 

二、船舶航行計畫書。 

三、僱用計畫。 

四、保險計畫。    

五、私人武裝保全人員與其持有或使用之槍砲、彈藥、

刀械於船舶上之管理、使用規定。  

六、私人武裝保全公司名稱、武裝保全人員名單(應包含

國籍、護照號碼及姓名)、登離船時間地點及其所持

有或使用之槍砲、彈藥及刀械清單。 

連絡人姓名電話 
 

報 備 日 期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
 


